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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聚力规制职业索赔
法治护航优化营商环境

——吉林省依法处置牟取不正当利益投诉举报行为
刘正茂 本报记者 颜梦

12月23日，省市场监管厅、省法院等7部门联合启动依法处置牟取不正当利益投诉举报行为百日攻坚行动。

▶省市场监管厅、省法院等7部门

联合启动依法处置牟取不正当利益投诉

举报行为百日攻坚行动。

长春市市场监管局依托信息化平台着力规范市场监管领域职业索赔

行为。在全省范围内率先建立“市场监管系统规范处置职业索赔信息平

台”，规范职业索赔信息的登记、审核、发布流程。将疑似职业索赔涉及的

业务条线细化为“价格”“广告”“虚假宣传”“食品”“餐饮”等11个类别，为

监管执法工作提供重要数据支撑。在信息平台嵌入“投诉不予受理告知

模板”和发送短信功能，有效减轻基层工作负担。同时，依托信息平台实

现职业索赔数据、行政复议数据跨部门互通互联，不断提高处置效率。截

至目前，信息平台已归集职业索赔信息7300余条、涉及“职业索赔人”

2700余人，各县级市场监管部门通过信息平台发送短信告知“投诉不予

受理决定”160余件。

吉林市市场监管局强化部门协同联动，不断提升依法规制职业索赔

行为效能。在全省率先制定市级依法处置市场监管领域恶意投诉举报行

为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指导意见，加强对职业索赔、职业举报行为的分类

管理、分类处置。指导意见实施以来，累计接收疑似恶意投诉举报2.89

万件，经综合研判，不予受理0.84万件，不予立案0.82万件，为经营主体

挽回经济损失347.9万元。司法部门对认定为恶意投诉举报的308件行

政复议全部予以维持和驳回，法院对认定的6起恶意投诉举报诉讼判决

全部胜诉。同时，针对被认定为牟取不正当利益的投诉举报，纪检部门明

确不予追究责任，信访部门明确不纳入考核指标，政数部门明确不列入满

意度测评考核。

全省其他地区聚焦特色产业行业，结合工作实际，在依法规制职业索

赔行为工作上持续发力，为优化营商环境和消费环境贡献力量。

四平市、通化市、白山市、松原市、白城市、延边州市场监管局会同辖

区内纪委监委、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等部门联合出台本地区依法处置牟

取不正当利益投诉举报行为相关指导意见，积极推动对牟利性恶意投诉

举报行为治理进入“部门联动、制度护航”新阶段，有效提升依法规制职业

索赔行为工作能力和水平。各地区对经研判认定为牟取不正当利益性质

的7300余件投诉举报作出不予受理（或不予立案）决定，切实减轻基层监

管负担，有效节约司法行政资源。

辽源市、长白山、梅河口市市场监管局通过“靶向指导帮扶，引导

企业合规经营”、建立“诉前调解+行政指导”双轨机制、“上门走访+集

中培训”等方式，指导经营主体提升依法治企和合规经营能力和水平，

不给职业索赔群体留有可乘之机。对涉及职业索赔的投诉，及时介入

调查，组织双方当事人开展调解。对事实清楚、争议较小的案件，通过

释法说理、普法宣传促成和解；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经营者，在调解

过程中同步开展行政指导，督促整改规范，促进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源

头化解。

为有效遏制职业索赔乱象，规范市场监管

领域投诉举报行为，法治护航优化营商环境，12

月23日，省市场监管厅组织了全省依法处置牟

取不正当利益投诉举报行为暨联合启动百日攻

坚行动活动。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

司法厅、省信访局、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

理局有关负责人出席活动。

省市场监管厅负责人表示，开展依法处

置牟取不正当利益投诉举报行为工作是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加快推进法治建

设、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举措，是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必然要求，需要全社会凝聚共识、形成

合力。

活动中，与会人员观看了《典型案例短片》，

听取了《吉林省依法处置牟取不正当利益投诉

举报行为的指导意见（试行）》解读和说明。省

人大代表、敦化小万庄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刘

喜艳，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于莹，

飞鹤（吉林）乳品有限公司经理王洪洋围绕依法

处置牟取不正当利益投诉举报行为在优化营商

环境、法律实践、企业合规经营中的积极作用进

行交流发言。省市场监管厅、省法院、省检察

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省信访局、省政务服务

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共同启动全省依法处置牟

取不正当利益投诉举报行为百日攻坚行动。

下一步，省市场监管厅将联合相关部门以

本次活动为契机，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

央、省委决策部署上来，立足本职、主动作为，携

手并肩、锐意进取，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法治

思想，坚决遏制牟取不正当利益投诉举报行为，

依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和经营者正常经营秩

序，共同守护公平竞争、诚信守法的市场环境，

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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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台背景及必要性
近年来，随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体系不断完善，投诉举报数量

逐年攀升，其中，以牟取不正当利益为目的投诉举报量持续增加，严

重影响营商环境。省委、省政府对此项工作高度重视，并提出明确要

求，在此背景下出台指导意见因时施宜、意义重大。主要体现在三个

方面：一是适配消费维权新定位。滥用投诉举报、信息公开、行政复

议、行政诉讼等权利，导致基层监管力量和司法资源被严重挤占，影

响了正常消费维权工作的开展。二是适配消费者权益保护新需求。

非正常生活投诉举报其核心目的在于个人牟利，并非净化市场、保护

消费者，大量重复、恶意投诉掩盖了真实的消费纠纷，不利于精准发

现和解决真正的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三是适配市场秩序新规定。以

投诉举报为名，行施压胁迫之实，向经营者索要高额“赔偿”，加重企

业负担，特别是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造成不当干扰。

二、出台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即阐明其保护为生

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而非广泛意义上

的消费者。鉴于恶意索赔、刷单行为具有牟利的特殊性质，不仅有违

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其通过对经营者进行滋扰甚至胁迫，增加了企

业的合规成本和经营风险，挫伤了经营主体创新发展的积极性，并不

具有对其进行特殊保护的正当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实施条例》第27条第2款规定“投诉、举报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有

关规定，不得利用投诉、举报牟取不正当利益，侵害经营者的合法权

益，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对目前的索赔乱象进行规制，以避免索赔权

过度扩展对经营者合法权益的损害，造成社会经济秩序的破坏。

三、主要内容及特色
（一）明确甄别标准，强化信息共享。列出了牟取不正当利益投

诉举报行为的9项特征，6项不予受理情形，供各部门在实务中综合研

判。推动建立市场监管、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信访、政数等部门

间的信息互通。

（二）规范处置程序，提升维权效能。对于涉嫌牟取不正当利益

的投诉举报，可要求其提供与投诉举报事项相关的证据及存在真实

消费关系的证明材料。强化对投诉举报事项的实质性审查，提升消

费纠纷处置效能，使行政和司法资源更多聚焦于解决真正的消费纠

纷和查处实质性违法行为。

（三）加强协同治理，保障市场秩序。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全链

条综合治理，对牟利性投诉举报精准识别认定，对列入异常名录工单

综合研判，推动行政、司法，分类协同处置，打击违法犯罪，形成法律

震慑。提升协同治理效能，优化市场秩序。

（四）注重宣传引导，形成社会共治。引导和督促经营者严格遵

守法律法规，把好产品质量关，源头减量消费争议。鼓励经营者依法

应对无理索赔，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积极发挥行业协会作用，营造一

个更加稳定、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激发消费活力。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印发实施《指导意见》并非限制或削弱消费

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应严格区分牟取不正当利益投诉举报行为与正

常维权行为，《指导意见》规制的对象明确为滥用投诉举报牟取不正

当利益的行为，广大消费者为正常生活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

务，其合法权益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

的保护，投诉举报渠道完全畅通，保护力度只会加强，不会减弱。

依法治理职业索赔行为
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在行动

长春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通过规范处置职业索赔信息平台登记发

布职业索赔类投诉举报信息。
吉林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现场调解消费纠纷。

延边州市场监管局召开全州规制恶意投诉举报视频会议。


